附件1
 
报考条件及工作年限计算方法
 
一、报考条件如下（具备其中之一）：
（一）取得大学专科学历，从事会计工作满5年（以周年计算）。
（二）取得大学本科学历，从事会计工作满4年（以周年计算）。
（三）取得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会计工作满2年（以周年计算）。
（四）取得硕士学位，从事会计工作满1年（以周年计算）。
（五）取得博士学位。
（六）已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经济、统计、审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
二、工作年限计算方法：
（一）会计工作年限，是指报考人员取得规定学历前后从事会计工作时间的总和，但不包括其全日制学历在校学习和实习时间。首次报考年度为2024年的，其会计工作年限计算截止日为2024年12月31日；首次报考年度为2025年的，其会计工作年限计算截止日为2025年12月31日。
（二）学历的要求是指国家认可的正规学历。全日制学历指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非全日制学历一般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毕业证书、国家开放大学毕业证书、函授学历证书等。
首次报考年度为2024年的，如其具备函授、自考等成人类非全日制后续学历，在2024年9月9日（不含）前取得均予认可。首次报考年度为2025年的，如其具备函授、自考等成人类非全日制后续学历，在2025年9月9日（不含）前取得均予认可。
（三）成绩合格人员学历均为全日制学历，其会计工作年限计算自其最高全日制学历毕业之日起，至首次报考年度年底止。如某人最高全日制学历为大学本科，于2021年6月毕业，如其首次报考年度为2025年，即满足报考条件，如为2024年，则不满足报考条件。
（四）成绩合格人员既持有全日制学历，又持有非全日制学历，其会计工作年限计算自其最高全日制学历毕业之日起，至首次报考年度年底止，并辅以非全日制学历进行判断。如某人最高全日制学历为高中（技校、中专），于2010年6月毕业参加工作，又于2025年9月9日前取得非全日制大专学历，如其首次报考年度为2025年，即满足报考条件。

附2
 
需提供有关学历认证截图的说明（适用于无法提供学信网验证码的成绩合格人员） 
一、持教育部门学历
（一）2005年6月起毕业的湖南省中专职业学校，上传在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查询系统查询认证结果页面（照片）。2005年6月前毕业的湖南省中专职业学校毕业生的毕业证书，上传省教育厅学历认证报告（照片）。特别提醒：教育部门学历认证提交资料包括毕业证原件、身份证原件（如毕业证与身份证名字、出生年月不符者，请出示户口本曾用名页面的复印件或公安机关出具情况说明）等相关材料。地址：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大中专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长沙市雨花区新建西路37号)
（二）持有最高全日制学历为高中、初中的，上传毕业证书（照片）。
（三）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的，上传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中国留学网（http://www.cscse.edu.cn）学历学位认证查验证明材料（照片）。
二、持技校毕业证
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分别按中专、大专、本科学历对待。
（一）2005年至2013年技工院校毕业的，上传湖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网技工院校毕业证书查询系统的查验结果页面（照片）。
（二）2015年以后技工院校毕业的，上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毕业证书查询系统(http://rsrc.mohrss.gov.cn/jxxxcx/Omp.do?method=fwdPageJgyxCertInfoEntry)查验结果页面（照片）。
（三）其它年度毕业的，上传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学籍认证查验结果（照片）。
 
